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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作

为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康生物”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

药康生物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董事全部投票同意。 

2026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 2025 年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

营效益。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上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关于确认

公司 2025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2026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前述议案，

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2025年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1、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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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

次）预计

金额 

2025 年

（前次）实

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服

务 

江西中洪 125.00 47.81 

预计金额系根据市场情况

按照可能发生的上限进行

预计 

小计 125.00 47.81 不适用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 

江西中洪 120.00 120.31 不存在较大差异 

南京派特美生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派特美生”） 

40.00 3.85 

预计金额系根据市场情况

按照可能发生的上限进行

预计 

小计 160.00 124.16 不适用 

合计 - 285.00 171.97 不适用 

2、2025 年度偶发关联交易情况 

2025 年 8 月，公司与派特美生签署《天使轮增资协议》《天使轮股东协议

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派特美生本次增资的投后估值为人民币 10,700 万元，

公司总投资额为 150 万元，认购派特美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3333 万元，溢

价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派特美生 9.8131%的股

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江西中洪博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名称 江西中洪博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斌 

注册资本 639.880915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1 月 19 日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346 号 16

栋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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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技术进出口，大数据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管理咨

询，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进出口代理，货

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共青城中洪博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55.30%；共青城中

洪普惠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5.63%；苏州济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6.19%；苏州国发科技创新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 1.95%；公司持股 20.93% 

2025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2025 年末未经审计总资产：12,526.54 万元；净资产：8,373.60

万元；2025 年度未经审计营业收入：5,363.69 万元；净利润：

-1,460.16 万元 

2、南京派特美生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南京派特美生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李轶 

注册资本 621.4646 万元 

成立日期 2023 年 08 月 02 日 

住所 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 10 号百泰生物大楼 A 座 208-7 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饲料添加剂生产；宠物饲料

（宠物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生物饲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饲料

添加剂销售；兽医专用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日

用杂品制造；日用杂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

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李轶持股 40.23%；南京派特美生壹号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股 12.87%；南京派特美生叁号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股 9.65%；公司持股 9.39%；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 9.39%；其他股东合计持股 18.47%且均为 5%以下股东 

2025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2025 年末未经审计总资产：307.34 万元；净资产：-722.64 万元；

2025 年度未经审计营业收入：130.24 万元；净利润：-1,411.21

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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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江西中洪 系公司持股 20.93%的联营企业 

2 南京派特美生科技有限公司 
系公司持股 9.39%的联营企业，公司财务副总

监柳业昆担任监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

好。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

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实验小鼠模型和相关服务销售、服务类

采购等，2025 年度偶发关联交易为对外投资，属于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及未

来发展的正常商业行为。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

下进行，交易价格均按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

定。为维护交易各方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应合同

或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是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独

立性等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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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上述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及未来发展所需，未损害

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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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季李华              李皓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